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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 县 衙 门 的 文 书 档 案 工 作

张 永 海

清代的巴县是川东道及重庆府 的首县所

在地
。

地处川东水陆交通要冲
,

是川东的政

治
、

经挤中心
。

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巴

县档案
,

记述 了巴县地方
.

上溯乾隆
、

下迄宣

统近二百年间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军事
、

文化
、

司法
、

对外交涉等情况
,

对于当时川东道
、

重庆府所属地区的状况亦有一些反映
,

内容

十分丰富
。

其案卷数量
,

在迄今保存的清朝

县级政权档案中是最多的
。

巴县衙门文 书
.

档案工作
,

其有清朝州

县衙 门文书
、

档案工作的一般特征
。

它有一

套完整严密的制度
。

探讨巴县衙门的文书
、

档案工作
,

不仅直接给管理
、

利用巴县档案
,

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提供有

益的帮助
;
而且对清朝州县衙门文书

、

档案

工作的了解
,

亦可收到管中窥豹见其一斑的

效呆
。

本文拟从承办文书机构和人员
、

文书处

理制度
、

公文传递和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四个

方面
,

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
。

一
、

承办文书机构和人员

(一 ) 承办文书机构及共职掌
。

民国 《巴县志
》
载

,

巴县衙门
“ 设吏

、

户
、

礼
、

兵
、

刑
、

工六房
,

置典青
,

房书
。 ” ①

笔者认为这是清朝一般的县衙门设置
。

巴县

地当川东通藩要冲
, “ 庶务殷繁

” ,

兼之到

洁末
“ 洋务 日甚

” ,

自嘉庆 十八年到宣统三

年
,

县署内设吏
、

J} , 、

礼
、

兵
、

刑
、

工
、

盐
、

仓
、

承发九房
, “

并无添设裁并
” 。

② 嘉庆

十八年以前
,

九房之 中有无裁设变化
,

档案

记载不详
。

宣统 三年
,

除仓房
、

盐房外
,

将

吏房改为考绩股
,

刑房改为调丧股
,

承发房

改为承启股
,

均隶属总务科
。

户房改为田赋

科
。

礼房改为学务 自治科
。

兵房改为警务科
。

工房改为实业科
。

另外
,

自乾隆中期至宣统

三年
,

巴县衙门一直有柬 (简 ) 房之设
。

因

此
,

巴县衙门科房一共有寸
`

个
。

署衙设立科房
,

为其分办事宜
,

每房各

有专司
。

吏房管理职员任免与考绩
; 户房管

理财务
、

田土
、

粮租
、

契税
、

杂税
;
礼房掌

学务
;
兵房掌军事 , 刑房司刑狱

;
工房管理

河道
、

水利及其它工程
;
盐房管理盐务

; 仓

房管理积贮
。

至刑名各案
,

巴县规定
: “

礼

房承办祠祀庙宇
,

家庭债账
、

婚姻
,

杂货
、

药

材
;
刑房承办命

、

盗
、

抢
、

好
、

蝎
、

匪
、

飞

走凶伤
; 户房承办田房买卖

、

粮税
,

租佃与逐

搬
、

酒税等案
;
仓房承办贩果饥荒

,

谷仓米粮
;

盐房承办盐茶两件
;
兵房承办骚站

、

兵轿马

船上盗
、

信行
、

牛皮胶
、

肉厘
; 吏房承办浩

救
、

封官卸印
、

科目捐照等事
;
承发房凡遇

词讼案件
,

必有情由
,

就因何事起衅
,

专散

发之房
。

应按破案情节
,

照关系轻重区分
,

案关重件处
,

即应散归应办之房承 办
。 ” ⑧

柬房除管理诉讼案件挂号登记外
,

还可能持

操县衙 门过往人员接待等事务工作
。

(二 ) 文书人员之选拔
。

科房首领称典吏
,

亦有吏书
、

房首之称
,

于各该房则简称户吏
、

刑吏等
,

异名同实
,

总理各该房文犊簿册
、

钱粮等事
。

来源是
:

J犷一由知县悬牌招募
,

自愿投充
;
其二是在

各房经书中选举补充
。

条件为
“
心地明白

、

办公勤慎 ” ④ , “
字迹端楷

” ⑤ , “ 文 理通

顺
” ⑥

。

必须是县属
“
载籍粮民

,

身家清白
,

并无重役过犯违碍等弊
,

取共其年贯
.

三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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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氏残存清册
,

供甘各结
” ⑦ ,

堪以充任者

承 顶
。

任期五年
,

役满照定例于每年七月内

赴省齐集考试
,

合格者发给执照
,

继续留任
,

或 以未入流杂职用
。

各房文书承办人叫经承
,

亦名经 书
、

书

办
、

稿书
、

司书长
。

职责有管柜和管案之别
。

管柜经书管理文犊
、

簿册
、

钱票
,

管案经书

掌文稿草拟
、

诉讼审理值堂录供等
。

选拔办

法通过招募和保举
。

条件为县属载籍粮民
,

达于文理
,

能够胜任者
。

工作没有时限规定
。

各房专办抄缮 的人叫司书生
、

学习书写
、

学习经书
。

亦要取保录用
。

(三 ) 文书人员办公制度
。

各科房订立的工作制度叫做房规
,

合房

人员共同遵守
,

违犯房规者要受到严厉 的处

分
。

如刑房规定
, “

接理案件和衷办理
” ,

谨

诫经书
“ 公事为重

,

不许滥费
,

招摇取咎
。 ” ⑧

该房经书吴海珊招徒王锡周
“
在外与差结盟

为伍
,

屡教不改 ” ⑨ ,

被当众斥退
。

户房经

书廖华轩
“ 自入房以来

,

不守房规
” , “

借

查匿契为名
,

竟敢任意勒索
” L ,

群众控告
,

被该 房经书呈请县正堂革斥
。

对于吏书则另有更高的要求
。

吏书处在

一般办事人员和官吏之间
,

地位显要
,

是非

曲折无不周知
。

但狼荞不齐
,

心地
“
仁善

”

的固能约束 自己
,

若居心不良
,

反而滋扰弊

端
,

上既欺官
,

下又扰民
,

流毒不可胜言
。

为

此
,

四川提刑按察使司扎发
《公门修行录

》
和

牌示
。

巴县 “
遵将

《公门修行录
》 三十本散

发九房
,

置诸案头
,

随时 阅看
,

并将牌示悬

挂各同遵房门首
,

傅触 目警心
,

改过迁善
,

自此善举
,

不得有违
。 ” @

二
、

文书处理制度

(一 ) 文书处理程序之前后 比较
。

巴县衙门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文书处理制

度
。

以道光朝为例
,

在文书上盖有文 书处理

章
,

在章内列有有关文书处理过程的项 目
。

道光五年的文书处理章的项 目有
:

房名 (文

书承办单位 )
、

发房 日期 (承办文书单位收到

文件 日期 )
、

放行 日期
、

签押 日期
、

呈稿经

书
。

道光十四年的文书处理章的项 目有
:

房

名
、

书写
、

承稿
、

对读
。

其中
,

书写和对读

各为两项
。

两相比较
,

道光五年文书处理重

点放在时限上
,

道光十四年重点放在制作责

任上
;
文书承办单位及其人员两项未更动

。

道光二十一年的文书处理章的项 目有
:

房名
、

发房 日期
、

签押 日期
、

放行 日期
、

呈稿经书
、

书写人
、

对读人
、

封发人
、

粘卷人
。

道光二

十九年的文书处理章 的项 目又有变化 (见下

图 )
。

二十一年和二十九年两年对比
,

二十

月月月 月月 月月

日日日 日日 日日

签签签 送送 判判
发发发 签签 行行

一年文书的制作责任和运转时限两者彼此兼

顾
,

二十九年文书处理重点放在时限上
; 和

五年
、

十四年一样
,

文书承办单位和人员均

无更异
。

道光二十九年的文书处理基本上恢

复到道光五年的偏重于文书运转时限上
,

而

于承制文件的人员责任似嫌忽略
。

总之
,

上

述四年不论那一年
,

文书承办单位
、

承办人

员基本部分保 留不变
,

在多数情况下
,

文书

运转时限受到 了较高重视
。

文书处理重点的

前后变易
,

看来和知县个人的主观思想
、

工

作作风有很大关系
,

只是各人强调的侧重点

不同罢了
。

(二 ) 文书处理手续
。

各该管科房收到承发房散发的文书后
,

需要行文的
,

由吏书分配经书承办拟稿
。

决

定存查备案的文书
,

交管柜经书存档
。

承稿经书办理需要行文的文书
,

按以下

手续进行
。



1
.

拟稿
。

经书视其行文性质
,

拟定文种

(如上行文之察
、

申
、

详
,

平行文之移
、

关
、

咨
,

下行文之札
、

谕示
、

牌
、

票等 ) 撰拟
。

撰拟文稿时须写明拟稿人 (呈稿或承稿经书 )

姓名
,

拟稿年月
,

文件送达机关或个人 (即

文尾右扎
、

右申
、

右移某机关或个人 )
。

2
.

核稿
。

承稿经书将撰拟好的文书递送

该房吏书审阅
,

该房吏书认可后代表该房送

请县正堂审阅 (县官多先交幕友代审 )
。

3
。

判行
。

如先经幕友代审
,

则幕友将各

房呈递的
,

经审核认可的文书转呈 (谓某房

呈 ) 县正堂签押判行
。

再将县正堂签押判行

后的文书交监印人 (一般都是县正堂心腹幕

友或家丁 ) “
齐年盖月

”
铃盖县印

;
监印人

并于呈稿人具写呈稿年月后签填用印日期
。

巴县正堂不在县衙门时
,

文书由典史代

为判行
,

印章以
“
重庆府巴县典史之铃记

”

代之
,

并铃盖
“
典史代行

”
图记

。

若系诉讼词状
,

具状人只写具状年月
,

具体具状 日期由承发房收到状词后签填
。

如

是供状
,

值堂录供经书只写录供月份
,

具体

日期由县正堂核阅时标朱
。

4
.

缮写
。

县正堂判行签押后 的文书
,

仍

由该管科房领回
,

分配经书或书写誊抄
。

缮

写完毕方交对 读校勘衅错
。

文书缮抄错字
、

掉字是要受到惩罚的
。

乾隆二十四年刑房经

书邓仕斌核定发誊曹开太供词疏忽大意
,

将
“
陈文义船内水手谢二原籍湖广人来川

,

在

叙州宜宾县住
”
一语之

“
人

”
字誊于宜宾县

下
,

脱落
“
住

”
字

,

被宜宾县刑房查 出
,

请

求更正
,

县正堂谕伤
, “ 罚钱五十文

” 。

@

5
.

抬头和避讳制度
。

凡遇与封建国家
、

封建皇帝有关的字词
,

均抬头超出堂口二字

书写
,

如肤
、

皇上
、

皇仁
、

圣
、

圣朝
、

圣鉴
、

圣恩
、

国家
、

王命
、

旨
、

救
、

上谕
、

令典
、

大典
、

功令等字词
。

凡遇孔教字词
,

均抬头

超出堂 口一格书写
,

如大圣
、

列圣
、

宗圣
、

至圣先师等字词
。

凡遇地方衙署
,

官衔敬重

字词均抬头顶格书写
,

如总督部堂
、

制宪
、

档 案 学 通 讯

按察使司
、

布政使司
、

川东道
、

重庆府
、

宪

台
、

宪鉴
、

训示之类的字词
。

清朝各级衙门来往文书十分讲究避讳
。

文中如必须书写皇帝名字时
,

务必按照上谕

规定书写
,

不得滥行
。

同治皇帝载淳 的
“

淳
” ,

光绪谕旨用
“
涪

”
字改避

。

光绪皇帝载港继

位
,

颁布上谕
, “

皓
”
字着令缺写末一笔

,

书作
“ 沥 ”

字
。

下级官府
、

官吏给上级官府
、

官吏察报文书中自称卑职
、

卑县
、

卑府
、

积

县
、

职 司等
,

大臣给皇帝题奏言事称
“
臣 ”

或
“ 奴才 ” 。

其字比正文要小
,

偏右书
`

味

以示
一

卑下
。

6
。

文书用纸式样
。

文书的撰拟
、

抄缮须

用统一规定的稿纸
。

从清廷 内阁到省
,

不论

题奏本章
、

详文
、

申文
、

验摺详册及循环词

讼簿册等的用纸规格尺寸
,

均有定式
。

至于

巴县 文书用纸式样
,

尺寸规格
,

虽未见明文

规定
,

但从纸铺户吴若渊
、

陈元顺和县衙科

房诉讼案件中
,

可以见到它是 由专业纸铺户

承制的
。

光绪三十一年陈元顺等察状称
,

祖

辈 自乾隆以来
, “ 凡江

、

巴两属各房文犊纸

札
、

各局印票以及两属粮票册簿等项
,

概归

民卖
,

数代无紊
。 ” L 同治六年四月初四 日

,

吴若渊
、

陈元顺等合约
“
议定陈元顺 自同治

六年起
,

认卖兵
、

户二科册簿
、

票据
、

各局

印票
、

纸张
。

元顺等不得昂价误公
,

兵
`

户

二科亦不得 自办夺业
。 ” ⑥ 从保存下来的巴

县文书用纸式样的实际情况来看
,

亦是比较

整齐划一的
。

诉讼案件的状纸
,

按状式条例规定
,

无

论告
、

诉
、

察各词
,

概用统一规定的状式纸
,

只于词内分别填明
,

不准用白察混投
。

巴县

还示谕民人
,

一切词讼事件
, “

除保
、

领
、

缴
、

结
、

催
、

限状六项许用条察外
,

余皆遵

用状式
,

不准擅用条察
。 ” L 违者严究

。

7
.

核对
。

清朝把文书校勘讹错工作称作

磨对
;
文书誊清后

,

由经书二人比照原稿核

对
,

称为对读
。

是项工作
,

四川总督岑春煊

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 日严伤各府
、

厅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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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、

县对所判发的文书
,

责令收发委员和可

靠幕友
“
详细校勘

。

即使下行
,

亦须字画端

正
,

不得有一字鲜错
” , “ 各衙门日行公犊

,

亦即照此办理
。 ” 。

8
.

用印
。

该管科房将经过校勘对清的文

书
,

连同县正堂签押判行底 稿 送 监 印人盖

印
。

9
.

收发登记
。

分承发房收发登记和各该

管科房收发登记两种
。

外来文书承发房收到

后
,

记入登记簿
,

如封套上写明县正堂
“ 当

堂拆封 ” 、 “
亲收

”
等字样者

,

交知县拆阅

处理
,

余皆由承发房拆封
,

送县正堂阅批
,

再散发给该管科房
。

该管科房在接到承发房

散发文书后
,

填明发房 日期
,

记入有关文书

登记簿
。

需要发出的文书
,

经对读对清后
,

先由

该管科房登记
,

然后送承发房
,

统一 由承发

房登记
,

粘贴封发
。

如为上司明定
“
不得假

手书吏
,

以防漏泄生事
” ,

由知县
“
亲拆送

办
,

勿庸发房
”
的机密文书L ,

其收发粘贴
,

甚至文稿撰拟工作是 由知县本人
,

或由知县

委幕友
、

家丁为之
,

承发房是不能过问的
。

巴县 文书稽察考核制度相当严格
。

以户

房来说
,

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二年
,

文书登

记簿有
: 《

洋务稿簿
》 、 《

自理稿簿
》 、 《

札

文稿簿
》 、 《 申移稿簿

》 、 《
牌票号簿

》
等

五种
,

前三种各有 两套
,

后 两 种各 有一套

(据笔者看
,

亦应为两套
,

其中一套疑失落 )
。

这些文书登记簿的制作
、

使用
,

有一套规定
:

登记簿订制好后
,

先呈请县正堂核签判行
,

后送掌印人在各页骑缝处铃盖县 印
,

方淮启

用
。

使用登记簿时按呈送签押判行
、

收发时

间先后
,

分 门别类
,

逐 日登记
。

如
《
洋务稿

簿 》
专门登记护送外国领事

、

商人
、

教士
、

牧师
、

工程师
、

医生等进历蝶
、

移文书
。 《
牌票

号簿
》
仅只登记巴县户房签伤

、

示谕
、

勘唤
、

签催
、

牌票等文书
。

这些文书登记簿制备两

套是为循环使用
,

即一本存房内备用
,

一本

于登 记后送县正堂或有关科房核阅签收
。

1 0
.

立卷归档
。

巴县衙门的文书立卷归

档工作是由各该管科房分别进行的
,

即各科

房既是文书处理部门
,

又是负责文书归档保

存的单位
。

各科房办理完毕的文书和外部来

的备查文书
,

由其负责立卷归档
。

归档文书

按问题或时间的原则包封
,

在卷皮封面顶端

横书
“ 县正堂某

” 几个醒 目大字
,

中间具写

案由
,

左右分别标明立卷科房名称及立卷年

月 日
。

其案卷基本上是一案一卷
。

卷内文书

一般不多
,

厚薄适中
,

问题单一
,

查阅利用

方便
,

这对推广文书部门立卷归档制度
,

很

有些参考价值
。

三
、

公文的传递

公文 自标朱封发至送达受文机关
,

必有

一个传递工作过程
,

这个传递工作过程
,

清朝

称作骤传
。 “
清代骚传有铺递

、

骚递
。

铺递以

铺夫
、

铺兵走递公文
; 骚递以马

,

水递以舟
,

于传递公文外
,

并护送官物及官差
。

马归官

养
,

舟由官置
。

司兵
、

杠夫
、

水手等皆有常额
,

月支工食
,

其费取给于地丁
。

此其大略也
。

吧
综观清朝一代

,

大体在前期
、

中期巴县公文

传递以骤递为主
,

后期通行铺递
。

骚递用滚

单记录发文机关
、

投收机关
、

中转铎站名称
、

投交人员姓名
、

投交时间及程限速度等整个

过程
。

铺递的传递
,

则在公文封套上印好一

定格式
,

按需要填注所经地名 (县以上的衙

门尤其如此 )
。

关于公文传递级别
,

光绪二十八年十月

川督岑春煊针对四川吏治窥败 日甚
、

转行文

檄迟延错误的流弊
,

伤定各属
, “ 凡转行批

犊札文
,

有
`

飞速
,

字样不得过本 日
,

立即转

行
。

有
`

飞
,

或
`

速
,

字
,

不得过三 日
。

即寻常

事件
,

不得过五 日
。

以免延误
,

而期迅速
。 ” 。

同年十一月
,

又进 一 步 严 伤各 “
府

、

州
,

凡遇转行
、

转详文件
,

一经到署
,

即分别最

要
、

次要
、

寻常三等
。

最要者
,

至迟于文到

之次 日判发
; 次要者

,

至迟于文到之第三 日

判发
;
寻常者

,

至迟于文到之第五 日判发
。

倘系军务要件
,

随到随行
,

并 不 得 迟 延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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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
。

此外
,

如有册籍等项
,

字数繁多
,

非数

日所竣事
,

亦即酌量情形
,

谁其展缓数 日
,

至迟不得过一旬之久
。

每 日文到
,

必须在封

套
_

匕查阅发行之 日
,

如核计骚程有稽延等事
,

亦准其察请挨究
。 ” ⑧ “

最要
” 、 “ 次要

” 、

“ 寻常 ”
是指公文投递缓急程度

,

相当于今

日 “
紧急

”
件

、 “ 急 ”
件

、 “
平常

”
件

。

清

朝公文传递速度最高达每 日八百里
,

次则六

百
、

五百不等
,

最少也是三百里
。

高级机关

的行文中常有
“
六百里飞咨

” 、 “
五百里飞

札
”

字样
。

在县以上机关公文封套上
,

除印注封发

机关
、

时刻和投交沿途州县邮铺名称
、

时刻

外
,

还印有 “
内封紧急公文

x
角

,

沿途不分

雨夜星驰递至
”
某机关

, “
毋得蚌错迟延

,

如违查究不贷
”
等字样

,

标明具体要求
。

巴

县衙门在收到文书后
,

常于文尾左下角或文

首右下 角填注收到 日期
。

若须行文
,

则于文

首叙人某年某月某日奉某机关某文
。

如
《
重

庆府转伤光绪皇帝避讳遵照札
》
一文

,

为重

庆府于光绪元年五月十三 日签发
,

巴县于当

日收到
,

在文尾左下角填注
“
五月十三 日奉

到
” 。

五月二十三 日 《巴县正堂檄知遵照札
》
一

文开首说
, “

为檄知转伤遵照事
。

光绪元年五

月十三 日
,

奉本府正堂瑞札开
。 ” ⑧ 可见

,

清朝不仅注重文书处理时限
,

同时
,

也很注

重文书投递
、

传递时限
。

清朝公文的投递
、

传递 的准确和迅速
,

以当时条件而论
,

是很

够快的
。

四
、

文书
、

档案管理制度

(一 ) 文书
、

档案保密制度
。

在 文书
、

档

案保密制度方面
,

综观各房
,

大体有这些规

定
:

1
.

不准闲杂人员居宿科房
。

巴县正堂谕

伤各房
, “ 不准无名 白书擅住房内

。

并伤各

房有不妥书办
,

纵令典吏稍存袒护
,

许房众

票逐
,

以免贻误
,

累及众书
。 ” ⑧

2
.

不准把档案文卷携带出办公室
。 “

房

内案件
,

每案卷宗派经书承办之责
,

不能出

档 案 学 通 讯

房
。 ” “

案卷
、

契约
、

字据均归卷内
,

不能

出房
” , ⑧ 不能随意带走私放它处

。

还规定

稿房
“ 出人关锁

” ⑥
。

3
.

未经批准
,

不可任意摘抄录制档案
。

吏房经书侯秉彝私将刘何氏
、

彭德丰二卷卷

裹回家
,

欲抄录供词
,

当即被 吏 书 发 觉
,

“
邀集房众公议

,

凡私掣文卷
,

有违房规
” ,

“
衙门只字

,

均关重件
,

岂容私制 ? ”
察请

县正堂示革
。

县正堂批
: “

如享示革
,

以做

后效
。 ” L

(二 ) 文书
、

档案交接制度
。

巴县文书
、

档案保管交接手续清楚
,

责任明确
:

1
.

主管官 (县正堂 ) 易人
,

文书
、

档案

保管人员要把前任经管情况向其继任者申报

具结
。

2
.

吏书任职期满要办理离积交代
。

宣统
x
年十月十九 日巴县知县谕示

: “ x
房勤字

班典吏陈秉权现已役满
,

所有该吏经手未完

等件及连年魔册
,

并应交各项
,

仰该吏逐一

点交该房经书钱栋置等暂行接管
。

侯新吏承

充之 日
,

该书逐一转交新吏
,

以重公件
。 ”

@

3
.

经书中途离职要办理交接手续
。

4
.

经书因事 (如探亲等 )请假
,

须将经管

的文书
、

档案逐一点交有关人员
,

才准离去
。

(三 ) 档案借阅制度
。

巴县衙 门坚持借档

还卷制度
,

对执行不力者
,

要给予相当的处

罚
。

道光某年三月
,

重庆府兵房春夏两班兵

书发生了一桩控诉案子
。

夏班兵书等察控春

班兵书张文成将已革武生王泽卷宗及被革红

案私交给巴县兵房经书李贡三
,

经久不还
,

其中可能有舞弊情事
。

当经重庆府提讯
,

没

有审出什么名堂
,

认为李
、

张两人互相狡赖
,

内中难保无串朦情况
。

将两人锁押巴县县署
,

就近研讯申复
。

复经巴县吏房审讯明确
: “
李

贡三与张文成借卷一案
,

事在二月
,

又是周

宗元 (巴县兵房经书— 笔者注 ) 经手
。

其

卷系本署内因公借用
。

嗣后
,

不应久延未还
,

致府兵房交班生疑起衅
。

该书等实无别项情

弊
。

仍将李贡三
、

张文成原锁
,

候明府宪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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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讯夺
。 ” L 巴县知县批

: “
已邀府宪之恩

,

即在府堂俱为省释
。

仍令着役
,

以示宽大
。 ”

这里虽讲的是处理借阅重庆府档案不按时归

还的例子
,

料想巴县衙门也是如此的
。

(四 ) 清理撤销机关的档案
。

对于撤销机

关档案的接收
,

要求严格地检查清理
,

分别
“
紧要

’ 夕

和
“
焚毁

” 两大类登记造册
,

呈送

县正堂核批
。 “

紧要
” 卷宗和 “

焚毁
”
卷宗

各置专门房屋
,

分别保存
。

销毁
“
焚毁

”
卷

宗时
,

还派经书
“ 协同看明

”
监销

。

(五 ) 档案管理的公开化
。

档案保管有共

同的原则和方法
。

吏房吏书刘运照察揭该房

经书王铭钦说
, “ 书等房内案件

,

历系各里

各束一捆
,

分别年限
,

随时调察
。 ” “

王铭

钦等仗恃多年
,

每窥房内紧要案件
,

即向他

人需索
。

若厚贿其财
,

私将其卷暗置难见地
,

故每逢调卷多在隐秘处 自搜方获
。 ” L 此处

虽说的吏房情况
,

可以料定
,

巴县各科房档

案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大体上是与此一致的
。

可以认为巴县档案管理
,

在从神秘化向公开

化发展方面迈进 了一步
。

① 民国二十八年
《 巴县志 》

卷二上
,

二页
.

② 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
《 巴县 申资册文 》

.

⑧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
《
吏房

、

刑房等八 房吏 书联

真 》 。

④ 光绪十年七月初二日
《 巴县详报顶补申》 。

⑤ 光绪十年十月十三 日 《 巴县招募牌示
》 .

⑥ 宣统元年十月初二日
《 巴县招募户房典吏示牌

》 .

① 同④
。

⑧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
《
刑房吏书冷 炳田恳请示革

察
》 。

⑨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《刑房经书吴海珊恳状
》 。

L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
《 户房经书呈请示革真

》 。

L 光绪十三年二月十二日
《巴县申文

》 .

@ 文书处理章式样见图
。

⑥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
《
刑房 经承邓仕斌抄错水

手谢二籍贯罚款案
》 。

@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
《纸捕 户陈元顺察 》 。

⑥ 同治六年四月初 四日
《吴若渊陈元顺等合约

》 .

L 光 绪二十五年三 月初七 日
屯巴县牌示 》 。

@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《署理 川 督 岑 春 煊 札

文
》 .

L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一 日
《重庆府转伤密 查 直报信奉

天主教人员札
》 。

L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
《 巴县志 》

卷十四
《交通

·

马不传 》 .

L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四 日
《重庆府札文

》 .

⑨ 同@
。

@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
《重庆府转伤光绪 皇 帝避伟遵

照札 》 。

L 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九日
《 户房经书杨作霖等票

》 .

⑧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三日
《工房吏书恳请示革察

》 .

⑥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《 吏房 经书邹文 澜呈请

派公察
》 。

L 宣统元年四月十二日
《
吏房吏书等请求示革票

》 .

⑧ 宣统 x 年十月十九日
《 巴县谕示 》 。

⑥ 道光 x 年三月十五 日 《 巴县吏房审单
》 。

引 文中
`

候

明府
’ “

候
”

字下疑原脱
“

申
.

或
“

详
.

字
.

⑤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 日
《礼房吏书刘运昭等 真

》 .

关于
“
文书

” 、 “
文件

”
名称的我见

贵州省兴仁县档案馆 王传福

对 于
“ 文书 ”

和
“ 文件

” 名称的解释
,

有人认为
“
文书

”
是一个概括性的名称

, “ _

之

件
”
则是指单份的文书材料

,

很多书刊上也

有这种说法
。

对此
,

我有不同认识
。

我认为
,

从本质上看
, “

文书
”

即是
“
文

件
” , “ 文件

” 即是
“ 文书

” ,

都是概括性

的名称
,

所指的都是同一类事物
,

只是
“ 文

书
”
名称 出现较早

, “ 文件
” 名称出现较晚

而已
。

文书或文件的具体名称是很多的
,

如

上级对下级行文
,

有通知
、

决定
、

命令
、

批

复
、

指示等 ; 下级对上级行文有报告
、

请示

等
;
平级之间行

一

文有函等
;
还有对外发布的

公告
、

通告等
。

就是说
,

对单份的文件或文

书来说
,

它有各种名称
,

而文件也象文书 一

样
,

是一个概括性的名称
。

总之
,

在实际工

作中
,

看不出
“ 文书

” 、 “ 文件
”
有概括性

名称和单称这种关系
。

因为
, “

文书
”
和 “

文

件 ”
都同指机关

、

团体
、

企事业单位的收发

文电
、

内部文字材料
、

会议记录
、

技术材料
、

出版物原稿
、

影片
、

照片
、

录音带等
。

至于

平时我们称
“
文书处理

”

而不称
“

文件处理
” ,

称
“
上级文件

”
而不称

“
上级文书

” ,

这主

要是 习惯了的缘故
。


